莆体〔2021〕29号

莆田市体育局关于印发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

年度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级体育社会组织：

根据《莆田市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莆体〔2018〕192号）、《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资金补助管理暂行办法》(莆体〔2020〕53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激发活力，促进健康有序发展。现将《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年度考评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年度考评暂行办法》
莆田市体育局

2021年4月23日

附件：

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年度考评暂行办法

为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推动莆田体育高质量超越发展，根据《莆田市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莆体〔2018〕192号）、《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资金补助管理暂行办法》(莆体〔2020〕5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评对象

经市体育局同意、市民政局登记成立，符合《莆田市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中要求，以及纳入市体育局管理的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

二、考核内容

（一）组织建设

1.有健全的领导班子及专职秘书长或常务副秘书长。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阅组织领导成员名单）。

2.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兼职工作人员、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办事机构名称、工作职责、专兼职人员名单、聘用合同或证书）。

3.有50人以上的个人会员或有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不少于50人。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会员花名册）。

4.拥有三级及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复印件）。

5.有专门对接党务的工作人员、详细的党员信息汇总表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党员信息汇总表等相关材料）。

6.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活动地点。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房产证、租赁合同、免费提供场所证明等材料）。

7.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相关财务凭证）。

8.及时召开换届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相关批复材料及换届时的照片）。

9.按时参加年检，并且年检合格。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年检报告书）。

（二）制度建设

1.有全年工作总结。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工作总结）。
2.有年度活动计划及赛事总结。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考核（查看活动赛事计划表及赛事基本情况）。
3.主办、承办市级及以上比赛活动或组队参加上级比赛、裁判员培训等上报市体育局群体科备案。

认定依据：根据市体育局全年度收到的材料判断。
4.积极配合业务主管单位的各类比赛及活动。

认定依据：根据全年度收到的材料判断。
5.每年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
6.有季度及年度工作例会。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
7.按照市体育局要求，参加相关会议、培训及材料报送。

认定依据：市体育局根据会议签到及日常工作配合情况判断。

8.建立并落实内部管理制度，会计、出纳分别设立。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制度、人员等相关材料）。
（三）体育活动赛事

1.举办或承办市级比赛和活动。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考核（查看秩序册、成绩册、相关资料和图片）。

2.承办省级及以上的比赛和活动。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考核（查看秩序册、成绩册、相关资料和图片）。

3.参加省级及以上赛事活动及对外交流。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考核（查看活动相关材料）。

4.举办业务范围内培训。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考核（查看活动相关材料）。

（四）工作成效

1.受到省级及以上表彰的，或在省级及以上的比赛活动中，取得前三名（包含线上赛事）。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获奖文件、证书复印件或网络公示证明）。

2.积极参加社区（村）公益性宣传及培训活动，如“党建+”邻里中心配送服务。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服务的宣传材料及照片）。

3.争取社会赞助或冠名经费。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票据、协议）。

（五）体育宣传

1.在市级媒体报道（含在市体育局公众号上报道）。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媒体报道的网页截图或复印件）。

2.向市体育局投稿。

认定依据：以群体科邮箱pttyqtk@163.com收到为准。

（六）加分项目

1.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符合设立党组织条件，成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或兼合式党支部，无党员的体育社会组织需配合党建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成立的相关材料及图片）

2.党员活动室有牌子、有活动经费，有制度上墙，有开展活动、有记录。

认定依据：实地考察（查看相关材料及党员活动室）。
三、评定等级及奖惩措施

市级体育社会组织考评分为五个等级，按得分情况由高至低依次评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分数不低于60）、二星级、一星级。其中：评为五星级的市级体育社会组织不得超过参评总数的10%、评为四星级的市级体育社会组织不得超过参评总数的20%，分别给予3万元和2万元资金补助。评为三星级以下（含三星级）不予资金补助。具体的考核评估分数参照《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考核评估细则》（见表1）体育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参评：
上年度应参加年检而未参检的 ；

年检不合格的；
3.被考评组认定违反《莆田市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资金补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提供虚假报表和资料，或者串通作弊致使考评结果失实的。
四、本办法解释权由莆田市体育局负责，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表1：
	
	
	
	
	
	
	
	

	莆田市市级体育社会组织考核评估细则

	体育社会组织（盖章）：
	
	
	
	
	
	

	负责人：（签章）
	
	
	
	
	
	

	项目
	分值
	内容
	需提供材料
	得分标准
	最高分
	自评分
	考核分
	备 注

	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
	24

24

	1.有健全的领导班子及专职秘书长或常务副秘书长
	组织领导成员名单
	符合，得1分
	1
	
	
	

	
	
	2.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兼职工作人员、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办事机构名称、工作职责、专兼职人员名单、聘用合同或证书
	符合，得2分
	2
	
	
	

	
	
	3.有50人以上的个人会员或有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不少于50人
	会员花名册
	符合，得2分。
2020年注册会员增加10名以上，得1分，累计不超过2分
	2
	
	
	

	
	
	4.拥有三级及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三级0.2分/人，二级0.4分/人，一级0.6分/人，国家级1分/人
	证书复印件
	累计不超过5分
	5
	
	
	

	
	
	5.有专门对接党务的工作人员、详细的党员信息汇总表
	查看相关材料
	每项得3，累计不超过6分
	6
	
	
	

	
	
	6.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活动地点
	房产证、租赁合同、现场检查
	符合，得2分
	2
	
	
	

	
	
	7.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
	财务凭证
	符合，得2分
	2
	
	
	

	
	
	8.及时召开换届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
	查看相关批复材料及换届时的照片
	符合，得2分
	2
	
	
	

	
	
	9.按时参加年检，并且年检合格
	年检报告书
	符合，得2分
	2
	
	
	

	制度建设


	25


	1.有全年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
	符合，得2分
	2
	
	
	

	
	
	2.有年度活动计划及赛事总结
	活动赛事计划表及赛事基本情况
	每项得1分，累计不超过2分
	2
	
	
	

	
	
	3.主办、承办市级及以上比赛活动或组队参加上级比赛、裁判员培训等上报市体育局群体科备案
	市体育局根据全年度收到的材料判断
	符合，得2分
	2
	
	
	

	
	
	4.积极配合业务主管单位的各类比赛及活动1分/次，如：全民健身日、节假日活动
	
	1分/次，累计不超过6分
	6
	
	
	

	
	
	5.每年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
	符合，得1分
	1
	
	
	

	
	
	6.有季度及年度工作例会
	
	符合，得2分
	2
	
	
	

	
	
	7.按照市体育局要求，参加相关会议、培训及材料报送
	市体育局根据会议签到及日常工作配合情况判断
	酌情给分，累计不超过8分
	8
	
	
	

	
	
	8.建立并落实内部管理制度，会计、出纳分别设立
	相关材料
	符合，得2分
	2
	
	
	

	
体育活动赛事
	26
	1.举办或承办市级比赛和活动
	秩序册、成绩册、相关资料和图片
	4分/次，累计不超过12分
	12
	
	
	

	
	
	2.承办省级及以上的比赛和活动
	秩序册、成绩册、相关资料和图片
	4分/次，累计不超过8分
	8
	
	
	

	
	
	3.参加省级及以上赛事活动及对外交流
	活动相关材料
	国内交流1分/次，国外交流2分/次，累计不超过4分
	4
	
	
	

	
	
	4.举办业务范围内培训
	培训相关材料
	1分/次，累计不超过2分
	2
	
	
	

	工作成效
	15
	1.受到省级及以上表彰的，或在省级及以上的比赛活动中，取得前三名（包含线上赛事）
	获奖文件、证书复印件或网络公示证明
	2分/次，累计不超过4分
	4
	
	
	

	
	
	2.积极参加社区（村）公益性宣传及培训活动，如“党建+”邻里中心配送服务
	根据服务的宣传材料及照片给分
	2分/次，累计不超过8分
	8
	
	
	

	
	
	3.争取社会赞助或冠名经费1万元以下记1分， 1—2万元记2分， 3万元以上记3分。
	票据、协议
	1万元以下记1分， 1—2万元记2分， 3万元以上记3分。
	3
	
	
	

	体育宣传
	10
	1.在市级媒体报道（含在市体育局公众号上报道）
	媒体报道的网页截图或复印件
	一篇得1分，累计不超过6分
	6
	
	
	

	
	
	2.向市体育局投稿
	群体科邮箱pttyqtk@163.com收到为准
	一篇得0.5分，累计不超过4分
	4
	
	
	

	加分项目
	10
	1.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符合设立党组织条件，成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或兼合式党支部，无党员的体育社会组织需配合党建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
	成立的相关材料及图片
	1.单独成立党支部，符合，加6分；
2.成立兼合式党支部，符合，加4分；
3.成立联合式党支部，符合，加4分；
4.配合党建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得1分；
	6
	
	
	

	
	
	2.党员活动室有牌子、有活动经费，有制度上墙，有开展活动、有记录
	查看相关材料及党员活动室
	符合，得4分
	4
	
	
	

	        合计
	110
	
	
	

	体育局意见
	
	复核人
	

	备注
	1.请各单位根据得分标准，在“自评分”一栏进行自评，每项目分数不超过“最高分”。
2.请各单位根据“需提供材料”准备相关材料并装订成册，届时提交市体育局用于考核评估。
3.各单位填写表格和准备材料要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填报。
4.获评“五星级”、“四星级”的社会组织，每年需开展两次以上群众性全民健身活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有影响力的赛事。


莆田市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4月23日印发


